
舞阳县进一步加强城建重点工程建设管理
实施意见(试行)（草案）

为进一步规范城建重点工程建设程序，加快建设步伐，

提高建设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经研究，制定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

生态宜居名城和贾湖文化名城为目标，以规范工作流程、强

化建设管理、提高工程质量为手段，以破解资金、土地、环

境要素和健全推进机制为保障，确保各项城建重点工程按期

保质建成投入使用，着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二、适用范围

县行政区城内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三、工作原则

(一)坚持目标导向。围绕生态宜居名城和贾湖文化名城

建设目标，着力强基础、补短板、促提升，积极谋划实施道

路、游园、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强化建设管理，提高建设水平，加快打造舞阳美好家园。

(二)坚持问题导向。对工程推进中存在的机制不完善，

管理不规范，以及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制约，及时化解，

确保谋划项目及早落地，在建项目加快推进，完工项目按时

投用。



(三)坚持结果导向。以结果论英雄，把结果导向作为一

种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标准，把工作结果作为检验工

作成效的最终标准，圆满完成既定的城建工程项目。

四、工作内容

(一)统一规划设计。由规划部门会同住建、城管等相关

部门对拟实施工程项目统一审核，综合考虑建筑外立面风貌

风格、雨污管网、强电弱电、供水、供暖、供气、城市乐道、

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残疾人无障碍通道、行道树绿化、

城市停车场、道路命名及指示牌等提出意见，由项目实施单

位按照审核意见修改完善工程设计，随后提交县城市规划联

席会审定，重大项目需经县城市规划委员会讨论确定，确保

工程项目符合城市控规的同时，符合城市文化，让城市更有

活力，保持生命力，提升城市品味。同时，避免因沟通不畅、

资源不共享，渠道不互通、环境不协调等而造成重复投资的

城市建设病态。

(二)统一建设管理。一是严格报建审批手续。工程建设

项目须取得土地、规划、施工等相关许可手续后，方可组织

实施，容缺办理的须在承诺期内完善相关手续。二是严格招

标投标制度。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监理、主要设备和大宗

材料采购，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招标。三是加强

建设合同管理。工程建设须依据招投标结果，依法订立各类

合同，合同中必须包含明确的质量要求、履约担保、项目管

理要求、价格结算依据和违约处罚等条款。四是严格施工各



项规定。坚持质量第一、强调施工安全，落实质量和安全管

理制度，强化文明施工，严格扬尘污染管控，落实“六个百

分之百”“两个禁止”“三个杜绝”规定，鼓励项目工地争

创绿牌工地、智慧工地、文明工地。严格执行农民工工资清

欠的各项制度，保障农民工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五是加强过程投资控制。坚持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

严格执行概算和决算审批制。严格工程款支付程序，建设单

位在按照合同付款节点支付工程款前，须有经建设行业主管

部门组织核实后出具的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确认函，没有以上

资料，建设单位不得拨付工程款。

(三)统一竣工验收。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必须按国家

有关规定严格进行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

付使用，并报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建设项目涉及规划、不动产、住房保障、人防、消防等测量

测绘业务，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具有相应测量测绘资质的单

位承担。建设单位委托同时具有相应资质的联合测绘中介机

构对竣工验收必需的数据进行联合测绘，有关部门依据测绘

结果办理相应的竣工验收手续，不再进行现场核实验收。任

何单位不得设置门椎，限制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测量机构进

入舞阳市场。建设工程的联合验收由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建设主管部门接到并受理建设单位的联合验收申请后，

立即启动联合验收程序。用地、规划、环保、市场监管、消

防、人防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规划核实、用地复核、消防等



竣工测绘、检测评估结果办理相应的行政竣工验收手续。建

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主体进行工程竣

工验收，对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质量和各管理

环节等做出全面评价，形成工程竣工验收意见。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进行现场监督。工程竣工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整改

到位并经参与验收的参建各方主体认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后，建设单位及时提出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工程质量监督机

构依据工程规划核实确认意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3 个工

作日内出具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办理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2 个工作日内出具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五、强化保障

(一)强化资金保障。对列入当年拟实施的城建重点工程

项目，由建设单位根据工程建设推进台账，做好资金测算。

由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县财政部门要科学调度、合理安排

资金，及时支付工程款项，保证工程项目按计划推进;由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实施的 PPP 项目，双方要搞好对接沟通，

制定科学的工程建设计划，确保社会资本方资金足额到位，

及时拨付;针对单位自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要拓宽融资渠

道，多方筹措资金，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二)强化用地保障。县自然资源部门要结合城建项目实

际，列出土地报批供应计划，制定工作台账，并成立工作专

班，及时跟进，组织做好项目用地报批供应工作，确保项目



按计划落地实施。

(三)强化环境保障。乡镇要积极宣讲政策，有效做好项

目涉及村组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识大体、顾大局，合

理反映诉求，优化施工环境。县公安、司法、城管等部门要

积极配合，对强行阻碍施工、强装强卸、强买强卖行为，依

法依规予以处置，营造健康有序的施工环境，确保重点工程

项目顺利推进。

六、健全机制

(一)完善工作流程。树立大局观念，坚持城市建设“一

盘棋”，设计好工作流程，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设计、审批、

施工、验收等流程进行建设，不打乱仗、有序推进。同时，

实行县领导分包项目、分包征地拆迁、破解问题工作机制，

按照谁分包、谁负责的原则，由分包县领导定期召开分包工

作专题推进会，调度工作进展、分析解决问题，确保项目顺

利推进。

(二)实施专项督办。对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专门领

导牵头协调，或组建专班进行推动，确保有效化解，快速落

实。成立联合督导检查组，对确定的城建重点工程建设进展

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对项目工程建设进度快、成效好的及

时予以表彰;对工作推进不力、敷衍塞责、建设滞后的，要

及时予以通报批评。

(三)强化工作考评。制定城建重点工程建设考评管理办

法，考评内容包括项目工程前期工作谋划、工程进展、筹资



融资、征地拆迁、质量安全、建设进度、工期控制等，对相

关责任部门和单位履职情况进行半年和年度评价，并提出考

评奖惩意见。考评结果纳入单位年度绩效考评管理体系，作

为评价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绩效的重要依据。


